第二十五屆吳舜文新聞獎申請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件編號：

	參選作品
類    別
	 □ 新聞即時報導        □ 新聞深度報導  □ 新聞評論
 □ 國際暨大陸新聞報導  □ 地方新聞報導  □ 文化專題報導

	
	 □ 即時新聞攝影        □ 專題新聞攝影
 

	參選作品
題    目
	
	刊載媒體
	

	刊載日期
	 自民國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至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參選代表人
姓名
	
	E-Mail
	  

	請詳列共同

作者姓名
	
	參選代表人

通訊方式
	公司:

	
	
	
	住家:

	
	
	
	手機:

	
	
	
	傳真:

	
	
	現任服務機構
	單位
	職稱

	
	
	
	
	

	學    歷
	

	經    歷
	

	       身分證正面黏貼處
	        身分證反面黏貼處

	

	注
意

事

項
	1. 各類申請作品請以專題為單位，可為系列或單篇(張)作品。

	
	2. 文字類作品：1.請繳交參賽申請表一份及參賽作品一式六份且均為原稿尤佳。
2.參賽作品每一專題最多以十五篇為限，同日報導以作者為篇幅計算單位，即同日同一作者報導文章視為一篇，跨日另計。

3.製作格式一律以Ａ４規格裝訂成冊並加裝同尺寸之封面及
封底，並請將「作品摘要介紹」頁檢附裝訂於每份作品首頁。

	
	3. 攝影類作品: 1.請繳交參賽申請表一份，同一專題之攝影作品以八張為限。

2.作品須附每張參賽照片共10張（規格10"X12"一張，5"X7"九張）及報紙上/雜誌內之刊印本正本各一份；雜誌作品請勿繳交整本雜誌，只需裁剪報獎單元頁數即可。

3.請於每張照片背後黏貼內容說明及作品名稱，勿將照片黏貼於硬紙板上，如為系列照片，加註編號來呈現照片的前後順序。 

	
	4.若系列文章(照片)篇數(張數)超出限定，將視為資格不符，拒絕受理。

	
	5.同一集體報導之作品，報名以一人為代表填寫申請書，並檢附其他所有參與
(見報或雜誌)之共同作者名單即可；若不詳列名單，則以違反參選規定，將
取消參賽作品資格。獎金的分配將以申請表上所列之作者為依據。

	
	6.參選作品恕不退還，請參選者自行留稿。

	
	7.得獎作品之著作人或團體應授權本基金會就該得獎作品，做無償非商業性使
用（如運用於編印紀念集及網站上）。

	
	8.報名前請先參閱本基金會官網 (www.vivianwu.org.tw) 查閱最新獎助
辦法及規定。

	參選人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日   期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
	

	作 品 內 容 摘 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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